
樓宇發展項⽬每年能源消耗量聲明

認可⼈⼠、註冊結構⼯程師及
註冊岩⼟⼯程師作業備考

 請以正楷填寫，並在適當⽅格內加上『√』號。填寫前，請細閱《注意事項》。

致建築事務監督

樓宇名稱(如知悉) (中文)

樓宇名稱(如知悉) (英文)

樓宇類型

住宅樓宇 非住宅樓宇

地段編號

綜合⽤途樓宇

地盤地址(中文)

地盤地址(英文)

提供中央空調
是 否

提供具能源效益的設施
是 否

擬安裝 / 已安裝的具能源效益的設施 擬安裝 已安裝

中文 英文

如空位不敷應⽤，請於附加⾴填寫。 另加附加⾴ 張

附錄

第⼀部  樓宇詳情

認可⼈⼠、註冊結構⼯程師及註冊岩⼟⼯程師作業備考  (附錄 )

電郵地址 作認收電郵之⽤ (電⼦呈交適⽤)

christy.chow
Polygonal Line

christy.chow
Polygonal Line

christy.chow
Polygonal Line

lau.gavin
Text Box
變頻風扇

lau.gavin
Text Box
Variable frequency ventilation fans

lau.gavin
Text Box
228 WAN CHAI ROAD, HONG KONGR.P. OF S.A. OF ML NO. 123 AND S.B. OF ML NO. 123

lau.gavin
Text Box
Variable flow water supply system 

lau.gavin
Text Box
變流量供水系統

lau.gavin
Text Box
NIL

lau.gavin
Text Box
NIL

lau.gavin
Text Box
MARINE LOT 123 S.A RP & MARINE LOT 123 S.B

lau.gavin
Text Box
NIL

christy.chow
Polygonal Line



第⼆部  擬興建 / 已竣⼯樓宇 / 部分樓宇預計每年能源消耗
量

擬興建 已竣⼯ 樓宇 部分樓宇
⾒註

發展項⽬類型 位置

使⽤有關裝置的
內部樓⾯⾯積

基線樓宇每年能源消耗量

平⽅米/年

⾒註

擬興建/已竣⼯樓宇
每年能源消耗量

平⽅米/年

平⽅米 電⼒

千⽡⼩時

煤氣 / ⽯油氣

⽤量單位

電⼒

千⽡⼩時

煤氣 / ⽯油氣

⽤量單位

住⽤發展項⽬
(不包括酒店)

非住⽤發展項⽬
(包括酒店)

⾒註

平台 (中央屋宇裝備裝置)

平台 (非中央屋宇裝備裝置)

塔樓 (中央屋宇裝備裝置)

塔樓 (非中央屋宇裝備裝置)

⼀般來說,樓宇的預計每年每平⽅米能源消耗量愈低,樓宇的能源消耗愈有效。例如,如果擬 興建樓宇的預計每年能源消耗量少 於 基線樓宇預計的每年能源
消耗量，則表⽰擬興建樓宇的預 計 能源使⽤較基線樓宇有效。減少愈多，效能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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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屋宇裝備裝置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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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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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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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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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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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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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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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di.Lam
Text Box
/

Heidi.Lam
Text Box
/

Heidi.Lam
Text Bo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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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裝置乃按機電⼯程署公布的相關實務守則 設計 完成

照明裝置

空調裝置

電⼒裝置

升降機及⾃動梯的裝置

以總能源為本的⽅法

裝置類型 是 否 不適⽤

中文姓名* 姓⽒先⾏ 註冊證明書編號*

英文姓名* 姓⽒先⾏ 註冊屆滿⽇期*

⽇ ⽉ 年
專業⾝份

註冊專業⼯程師 註冊能源效益評核⼈簽署

姓名/公司名稱(中文) 姓名/公司名稱(英文)

* 根據註冊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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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註冊屆滿⽇期*

⽇期

認可⼈⼠姓名(中文)*
姓⽒先⾏

認可⼈⼠姓名(英文)*
姓⽒先⾏

註冊證明書編號*

本⼈在載有此聲明書的唯讀光碟上簽署並謹衷誠作出此項
鄭重聲明確信上述資料為真確無訛。

⽇ ⽉ 年

第三部  按機電⼯程署公布的相關實務守則設計 / 完成的裝
置

第四部  聲名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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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KA MAN CAR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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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任何⼈如作出虛假聲明或就重要事項作出失實陳述即屬觸犯刑事罪⾏，
可能會被檢控。

註

1. 預計每年每平⽅米能源消耗量〔以耗電量(千⽡⼩時)及 煤氣/⽯油氣消
耗量⽤量單位〕計算)，指將發展項⽬的每年能源消耗總量除以使⽤有關裝

置的內部樓⾯⾯積所得出的商,其中:
(a) “每年能源消耗量”與新建樓宇BEAM Plus標準(現⾏版本)第4節及附

錄8中的「年能源消耗」具有相同涵義；及
(b) 樓宇、空間或單位的“內部樓⾯⾯積”，指外牆及/或共⽤牆的內壁

之內表⾯起量度出來的樓⾯⾯積。

2. “基線樓宇”與新建樓宇BEAM Plus標準（現⾏版本）第4節及附
錄8中的“基準建築物模型（零分標準）”具有相同涵義。

3. “中央屋宇裝備裝置”與機電⼯程署發出的《屋宇裝備裝置能源效益實
務守則》中的涵義相同。

4. 平台⼀般指發展項⽬的最低部分 (通常為發展項⽬最低15米部分及其
地庫(如適⽤))，並與其上的塔樓具有不同⽤途。對於並無明確劃分平台與

塔樓的發展項⽬，應視整個發展項⽬為塔樓。

甲. 個⼈資料

收集的⽬的
1. 屋宇署會使⽤透過本表格所獲得的個⼈資料作下列⽤途：

(a) 處理你在本表格中所呈交的文件的相關事務；
(b) 處理有關上述擬進⾏⼯程、《建築物條例》及有關法例的相關事務；

及
(c) ⽅便屋宇署與你聯絡。

2. 你必須提供本表格所要求的個⼈資料 。假如你未能提供所需資料，可能
導致處理你所呈交的文件時出現延誤，或甚⾄導致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獲轉交資料的部⾨/⼈⼠
3. 本署可能會向其他政府部⾨、決策局、機構或任何⼈⼠披露你透過本表

格所提供的個⼈資料，以作上述第 1 段所列的⽤
途。

索閱個⼈資料
4. 根據《個⼈資料（私隱）條例》，你有權查閱及改正你所提交的個⼈資

料。屋宇署有權就有關資料索閱的要求收取合理費⽤。如要求查閱及改
正你的個⼈資料，請與屋宇署聯絡。

⼄. 填寫表格

1. 請填妥表格載列所有有關的部分。請附上所有證明文件。

2. 所提供的資料如有不全或錯誤，屋宇署將不能處理呈交的文件。

3. 如對本表格有任何疑問，請與屋宇署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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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呈交⽅法

1. 郵寄/親⾝呈交 - 本表格連同有關文件應郵寄或親⾝呈交⾄屋宇署：

呈交有關勸諭信／命令／通知／指⽰的表格：
九龍油⿇地海庭道11號⻄九龍政府合署北座屋宇署總部地下⼀般查詢及收件
處。

呈交⾄拓展部有關其他事宜的表格：
香港太古城太古灣道14號7樓屋宇署收發處。

丁. 聯絡資料

屋宇署
地址：九龍油⿇地海庭道11號⻄九龍政府合署北座屋宇署總部
電話：2626 1616 (由1823 接聽)
傳真：2537 4992
電郵：enquiry@b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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